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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政策文件、文献、关键人物访谈内容的分析，梳理了安徽省基本药物供应保障的政策
变迁，结果发现，安徽省基本药物供应保障政策在降低药品价格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保证药品质量和

供应能力、加速基本药物货款回流、减少企业垄断造成的危害等方面仍然面临挑战。面对这些挑战，该模式的

推广需要注重探索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在基本药物供应保障政策中的适宜组合；完善基本药物招标采购的制

度设计；加强日常监管，提高基本药物的质量；完善基本药物的回款机制，减少回款时间和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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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药物供应保障包括药品生产、招标、采购、

配送、回款等一系列环节。为了实现基本药物供应

保障的政策目标，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２００９年３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的意见》规定“建立基本药物的生产供应保

障体系，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

用，基本药物实行公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减少中

间环节，保障群众基本用药”。同年，国务院《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明

确“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基本药物，由省

级人民政府指定的机构公开招标采购，并由招标选

择的配送企业统一配送。参与投标的生产企业和配

送企业应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２０１０年４月，《医

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２０１０年度主要工作安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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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规范基本药物招标配送，落实基本药物以省

（区、市）为单位招品种规格、招数量、招价格、招厂

家，逐步实现基本药物全省（区、市）统一价，保障基

本药物的质量和供应”，首次提出了招数量、招厂家

的设想，但是没有统一规定基本药物配送的实施细

则。在此背景下各地出现了多种基本药物供应保障

模式：（１）只选择省级配送企业，由其负责全省基本

药物配送，如北京、宁夏、河南等；（２）分省级和地市

两级选择配送企业，如湖北、江西、云南等；（３）以地

市为单位选择配送企业，如福建、江苏、浙江、湖

南等。［１］

上述各种基本药物供应保障模式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也出现了廉价药短缺、高价药泛滥、基本药物

供应断档等一系列问题。［２］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务

院医改办在安徽省进行了关于基本药物供应保障的

改革试点，实施了以省为单位的集中采购和生产企

业第一责任人的配送模式，规范了基本药物采购渠

道、品规，降低了基本药物价格。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国务

院办公厅发布了《建立和规范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的指导意见》，在安徽省基本

药物供应保障模式的基础上，为下一阶段全国基本

药物供应的改革指出了方向。本文将通过分析相关

政策文件、文献的内容，并结合对安徽省三县主要配

送企业的关键人物访谈，梳理安徽省基本药物供应

保障的政策变迁、进展和挑战，提出完善基本药物供

应保障的相关政策建议。

１安徽省基本药物供应保障政策变迁及比较

１．１政策变迁

１．１．１过渡期主要由县级卫生部门组织实施：２００９

年１２月—２０１０年８月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安徽省启动了３２个县（市、区）基

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规定国家和省补基

本药物暂由县级卫生部门统一组织采购和配送，并

实行零差率销售。大部分试点县（市、区）在此阶段

制定了药品配送企业招标实施方案，通过公开招标

方式确定了３～５家药品配送企业，并在省最高采购

限价内确定所有药品的统一采购价格。县卫生局代

表基层医疗机构与配送企业签订购销合同，对全县

基层医疗机构采购的药品实行统一价格、统一配送。

同时还规定，国家和省补基本药物及库存药品全部

零差率销售。

该阶段基本药物供应保障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

之间的关系是：（１）降低价格方面主要采用省最高采

购限价、零差率销售、限制药品使用品种等政策，省

最高采购限价限定了基本药物的最大利润空间，零

差率销售压缩了流通环节的利润空间，限制药品使

用品种则防止基层医疗机构替代使用非基本药物；

（２）保证供应方面主要由政府（县卫生局）统一招标

配送企业，但是这种模式会使药品流通行业的利益

在短时间内重新分配，配送企业的选择标准也很难

获得所有企业的认可。

１．１．２国家基本药物省级集中采购：２０１０年８月—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２０１０年８月，安徽省根据国务院医改办《关

于政府办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的要求，启动了国家基本药物集

中采购工作。２０１０年 ９月，国家基本药物集中采

购工作完成，正式向基层医疗机构供应基本药物。

这一阶段，基本药物供应保障政策由省药采中心

采用技术标、商务标“双信封”招标，由县级卫生

行政部门统一组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省药采中

心签订委托协议，然后，省药采中心代表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与中标企业签订药品购销合同；生产企

业可直接配送，也可委托符合法定资质条件的药

品经营企业配送；委托配送的，生产企业和委托药

品经营企业应向省药采中心递交授权委托书和配

送承诺书；基本药物货款由县级国库支付中心统

一支付。

该阶段基本药物供应保障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

之间的关系是：（１）基本药物质量保证方面主要采用

双信封（技术标）控制药品生产企业的规模和信誉，

通过赋予相应药品质量权重来评价基本药物质量，

通过限定药品剂型、规格来排除易滥用品规达到控

制药品使用质量的目的，通过省药监局质量公告加

强基本药物质量的日常监管；（２）降低价格方面首先

采用刚性采购参考价来限定标底，然后通过双信封

（商务标）的议价能力来降低基本药物价格，同时针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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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类的基本药物采用不同的分类采购策略，并

对所有药品实行零差率销售以控制流通环节的利

润；（３）保证生产企业的销售量方面主要采用招采合

一、单一货源承诺的方式保证企业的利润，购销合同

由受基层医疗机构委托的省药采中心与中标企业签

订；（４）保证供应方面由生产企业负责，而将配送企

业的选择权交给了市场，回避了招标配送企业引起

的争议。据有关配送企业人员反映：“基层医疗机构

配送企业的数量由过渡期县级招标模式下平均３～５

家增加到了１４家左右，甚至有的基层医疗机构达到

了４０家左右，药品配送比较分散，配送规模小，导致

配送成本明显增加”。

１．１．３省补基本药物省级集中采购：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安徽省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启动了

省补基本药物集中采购工作。２０１１年２月，该项工

作全部完成。２０１１年４月，安徽省进一步简化与优

化了药款支付程序，县财政根据药品货款报销凭证，

直接与有关供货企业结算，并在网上反馈药品结算信

息。至此，形成了安徽省基本药物供应保障的完整政

策体系（表１）。

该阶段基本药物供应保障政策的设计主要规制

对象是药品生产企业、药品配送企业、基层医疗机

构，相应政策目标是保证质量、降低价格、保证销量、

保证供应，其中针对药品生产企业的政策工具和目

标之间的关系比较明确，并且和国家基本药物集中

采购阶段的政策是一致的。而针对药品配送企业、

基层医疗机构的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不

是很明显，很多政策工具有多重目的。其他特点体

现在：（１）现行政策是将“省、市两级配送企业招标”

与“生产企业第一责任人”模式进行融合形成的，招

省、市两级配送企业是为了解决配送分散、配送规模

小、配送成本高的问题，但是这种模式易引起药品流

通行业的反对；（２）现行政策倾向于集团化、规模化

的药品经营企业，这有助于加强药品配送行业的规

模重组、形成集中配送；（３）药品配送环节的利益博

弈主动权转到了药品配送企业手中，可能提高药品

生产企业的配送成本，进而影响其生产成本；（４）现

阶段更强调当事人之间签订委托和购销合同，省药

采中心只是作为集中采购的平台，这样可以避免不

必要的法律纠纷；（５）回款环节进行了程序优化，降

低了交易费用。

表１　２０１１年安徽省基本药物供应保障相关政策

政策目标 药品生产企业 药品配送企业 基层医疗机构

保证质量

（１）双信封：技术标

（２）药品质量评价权重

（３）统一剂型、规格

（４）省药监局质量公告

降低价格

（１）刚性采购参考价

（２）双信封：商务标

（３）分类采购

（４）零加成

保证销量
（１）招采合一

（２）单一货源承诺

保证供应

（１）基本药物网上采购，实时监管

（２）县级国库支付中心统一支付药款

（３）药品供应生产企业第一责任人

（４）健全组织，管办分离

（５）建立市场清退制度

（１）招标省市两级配送企业，限制区域配送

企业数量

（２）综合改革试点地区须实行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药品统一配送，其他医疗机构药品

可暂维持原配送方式

（３）中标生产企业与配送企业签订配送委托

合同

（４）基层医疗机构与配送企业签订购销合同

（５）委托配送二票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配

送，视作一票

（１）优先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应在省补充药

品范围内配备使用其他药品，且不能超

过月采购金额比例

（２）原则上只能通过一家配送企业配送同

一药品

（３）特殊情况采购非中标药品，须按备案采

购药品规定程序报批

（４）除急救药品外，采购频率一般每月不超

过３次

（５）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可委托也

可直接网上采购

（６）处方集和临床用药指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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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各阶段政策的比较

安徽省基本药物供应保障的政策变迁表明，政府

一直在权衡药品政策的公共利益和医药产业利益，这

是导致各阶段政策差异的主要原因。而比较各阶段政

策的差异，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安徽省基本药物供应

保障政策制度安排的逻辑。

１．２．１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逐渐明晰

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于政策

的运行非常重要，它可以稳定各利益相关者对政策

运行的预期，减少不确定性，有利于提高制度的运行

绩效。过渡期阶段，安徽省基本药物供应保障模式

没有实施以省为单位的集中采购，主要以县为单位

招标配送企业，对药品生产企业缺少规制的政策工

具，相关政策主要针对药品配送企业、基层医疗机

构，但是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明

确。国家基本药物省级集中采购阶段，集中采购的

制度设计使针对药品生产企业的政策工具、政策目

标得到了明确，同时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也相对清

晰，但是针对药品配送企业、基层医疗机构的政策工

具仍然缺少与政策目标之间的联系。省补基本药物省

级集中采购阶段，吸取了前期政策实践的经验，同时通

过制度优化进一步明确了针对药品生产企业、药品配

送企业、基层医疗机构的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

关系。

１．２．２购销合同的责任方逐渐明确

购销合同关系到基本药物供应保障的法律责

任，而这种法律责任的明确则有利于政策的良好运

行。过渡期阶段，安徽省基本药物供应保障模式主

要由县卫生局代表基层医疗机构与配送企业签订购

销合同，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责任应该由县卫生局和

配送企业承担，而基层医疗机构的责任并不明确。

国家基本药物省级集中采购阶段，省药采中心代表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中标企业签订药品购销合同，

法律责任由省药采中心、中标药品生产企业承担，而

药品配送企业的法律责任由生产企业、配送企业签

订的商业合同确定，基层医疗机构的责任仍然不明

确。为了更明确合同各方的法律责任，省补基本药

物集中采购阶段进行了较大的改革，生产企业需与

中标配送企业签订配送委托合同，确保药品持续供应

和及时配送；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统一组织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与中标生产企业或受委托的中标配送企业签订

购销合同，不得进行“二次议价”，这种签订合同的方

式更易于处理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中出现的各种法律

纠纷。

１．２．３基本药物配送政策中政府角色不断变化

安徽省基本药物供应保障政策的变化最明确的

就是政府在配送中的角色，过渡期阶段，卫生局负责

招标配送企业，出现了未中标企业不满的声音；而到

了国家基本药物省级集中采购阶段，考虑到上一阶

段的问题以及安徽省药品配送企业数量较多的事

实，采取了“生产企业第一责任人”，配送企业交由市

场机制来进行选择，政府在配送环节淡出，但是出现

了配送分散、配送规模小、配送成本提高的问题。因

此，省补基本药物集中采购阶段出现了比较大的变

化：（１）配送重新强调优化规模，加强政府宏观调控

的作用。省补基本药物的采购文件要求各地市招标

省、市两级配送企业，基层卫生综合改革试点地区的

基层卫生机构须保证药品统一配送，其他医疗机构

药品可暂时维持原配送方式。（２）加强配送企业的

资格认定，提高配送环节保证基本药物质量的能力。

省药采中心负责对省级和市级配送企业进行资格认

定，并按得分高低在省采购平台公示。各省辖市负

责按安徽省统一规定的原则和程序，在上述企业中

选出２～４家拟中标省级和１～３家拟中标市级配送

企业，其中至少有１家拟中标省级配送企业须在得

分前１０名内产生。只有１个市辖县的市拟中标配送

企业总数原则上不超过３家。（３）控制流通环节的

层级，降低交易费用。生产企业委托省级和市级中

标配送企业代理配送原则上只能实行“二票制”。同

时，鼓励企业兼并重组，药品经营企业内部通过全资

或控股子公司进行的配送，视作一票。

２安徽省基本药物供应保障政策实施的主要
进展与挑战

２．１主要进展

２．１．１规范了基本药物采购渠道

改革前，安徽省基本药物主要由基层医疗机构

自主采购，其采购渠道相对零散，保证药品质量的难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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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大，不利于基层医疗机构保证患者安全、有效使

用药品。改革后，过渡期阶段首先通过县卫生局初

步规范基本药物采购渠道，在此基础上，国家基本药

物省级集中采购阶段通过“双信封”的制度设计遴选

出能够保证药品质量的生产企业，而省补基本药物

集中采购阶段则进一步通过控制药品配送企业的资

质和配送的规模化，使基本药物采购渠道能够保证

药品质量，减少配送成本。据统计，安徽省国家基本

药物集中采购３５％的中标药品来自工信部药品生产

企业排行前１００位的企业。［３］省补基本药物集中采

购中，４８．９％的中标药品来自我国工信部药品生产

企业排行前１００位的企业。［４］

２．１．２规范了基本药物的品规

改革前，安徽省基层医疗机构用药品种不受限

制，存在大量不合理用药现象。改革后，通过国家和

省补基本药物目录限定了基层医疗机构的品种和品

规。据统计，安徽省国家基本药物集中采购中标２８８

个品种、８５７个品规［３］；省补充药品集中采购中标

２５５个品种、５２３个品规。［４］另外，安徽省还对省补基

本药物的使用数量、金额进行了比例限制，并且不允

许使用国家和省补基本药物以外的药品，这有利于

规范药品的合理使用。

２．１．３降低了药品价格

改革前，基层医疗机构政府财政补偿不足，主要

依靠药品收入来维持机构运行，药品价格相对较高。

改革后，通过加大政府财政补偿，进行绩效工资改

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基层医疗机构的运营问题，

也为降低药品价格保留了空间。而零差率政策以及

国家和省补基本药物的集中采购则成功达到了降低

药品价格的目的。据统计，安徽省国家基本药物相

比国家最高零售价降幅达５２．８％［３］，省补基本药物

相比国家最高零售价降幅达５０．０％以上。［４］

２．２面临的挑战

基本药物供应保障模式的选择受地方医药产业

状况、集中采购的制度设计以及其他基本药物政策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即相关政策往往是在权衡药品政策

的公共利益和医药产业利益的基础上制定的。国际经

验表明，这种平衡机制是存在的，如果运用得当，可以

同时实现药品政策和医药产业政策的目标。［５８］

２．２．１缺少保证药品质量和基本药物供应的机制

安徽省国家和省补基本药物的集中采购采取了

客观或主观的评价指标来控制药品质量，通过招标

程序的设计来进行相对科学的评价。但是这一过程

存在缺陷：（１）质量评价指标受人的认知能力影响，

难以避免认知局限；（２）质量评价指标只是对企业生

产历史的评价，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现在的情况；（３）

药品质量更重要的是靠生产过程的管理，质量评价

的作用比较有限；（４）单一货源承诺有潜在风险。虽

然可以加强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Ｇｏｏｄ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ｒ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ＭＰ）的日常监管或飞行检查，但是发

现问题后，在单一货源承诺方式下很难短时间内找

到替代生产企业。另外，通过带量采购、单一货源承

诺的方式增加企业的销售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药品价格下降的负面影响；但是，原料药价格上

涨，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会使企业要么延迟供应，要

么通过不按 ＧＭＰ生产或采用替代原料药的形式来

降低生产成本，最终影响药品供应或质量。

２．２．２基本药物配送难以找到政府和市场机制结合

的均衡点

基本药物配送中政府和市场机制的不同结合方

式，将产生不同的结果，安徽省的改革一直在寻找两

种机制的优化组合，但是现在这种均衡点仍然没有

找到。在过渡期阶段的县级招标模式下，药品生产

企业需要主动寻找配送企业才能将中标药品配送到

基层医疗机构。而国家基本药物省级集中采购阶

段，则变为药品配送企业必须主动寻找中标的生产

企业才能获得配送权。此时，中标生产企业处于相

对卖方垄断地位，往往要求配送企业预付款，并交保

证金保证销量才能给予其配送权，因此部分地区出

现了以下问题：（１）药品配送企业不按药品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ＧｏｏｄＳｕｐｐｌ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ＳＰ）的要求储存、运

输药品；（２）以各种理由拖延供应偏远地区的用药需

求；（３）以回扣形式影响基层医疗机构医生处方行

为，以增加所配送药品的销量。为解决上述问题，达

到保证基本药物供应、质量和可及性的政策目标，省

补基本药物集中采购阶段制定了省市两级药品配送

企业招标的政策，但是这种政策会造成药品配送企

业区域垄断，提高配送费用，从而迫使药品生产企业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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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基本药物的生产，甚至可能以降低药品质量为

代价来供应基本药物。因此，三个阶段的政策都可

能产生垄断，相关政策应该权衡各种垄断造成的危

害，并且要寻找政府和市场机制的优化组合，一方面

要激励药品生产和配送企业供应基本药物的积极

性，另一方面也要约束垄断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

２．２．３基本药物货款难以及时回流

基本药物回款机制的制度设计是为了减少企业

的运营成本，从而使企业有动力降低药品价格。改

革前，安徽省基层医疗机构药品回款主要是由基层

医疗机构和配送企业之间结算，程序简单，但是由于

基层医疗机构处于买方垄断地位，很易发生拖欠货

款；改革后，基本药物回款机制是建立在收支两条线

的基础上，由县国库统一支付，但是该制度设计存在

缺陷：（１）政府和企业处于权力的不同地位，很难保

证资金回款的及时性；（２）回款程序比改革前复杂，

虽然安徽省已经对该程序进行了优化，但是结算过

程仍然涉及很多交易确认环节，交易费用仍然比

较高。

３政策建议

３．１探索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在基本药物供应保障

政策中的适宜组合

基本药物供应保障政策中药品政策的公共利益

与医药产业利益平衡的主要手段是政府干预和市场

机制。由于各省所处经济环境、医药产业状况不同，

两种机制的组合也会不同，监管行为应该尽量由政

府机制来解决，商业行为应该尽量由市场机制来解

决。安徽经验的启示是：（１）配送环节尽量让市场机

制发挥作用，通过政府干预易导致配送企业竞争能力

下降；（２）购销合同的签订应该由市场机制解决，政府

过多介入易发生复杂的法律纠纷；（３）回款环节市场

机制的作用应该进行探索，因为政府干预并没有很好

的解决回款问题；（４）药品质量应该由政府发挥主导

作用，要对基本药物的ＧＭＰ、ＧＳＰ等环节加强监管。

３．２完善基本药物招标采购的制度设计

未来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招标采购的制度设

计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１）长远来看，卫生

部门应该考虑将农村地区基本药物的集中采购与新

农合整合在一起，新农合作为农村地区基本药物的

集中采购主体，将基本药物的采购、配送、新农合基

金使用、处方情况整合为一个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多

种政策工具的组合，以便于降低所有环节的交易费

用；另外也可以解决资金回款的问题，提高资金的使

用效率；这种制度设计还可以为基本药物费用支付

方式改革奠定基础。（２）由于各省制度环境的多样

性，应该允许一些省份进行新的制度设计尝试，这样

有利于发现更好的平衡药品政策和医药产业政策的

机制。

３．３加强日常监管，提升基本药物的质量

基本药物的质量是按照 ＧＭＰ生产出来的，而不

是评出来的；基本药物质量的保证也是按照 ＧＳＰ保

证的，而不是单纯的靠招标配送企业就可以解决的，

因此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通过加强日常监管来保证

基本药物的质量。具体包括：（１）加强对生产企业的

日常监管和ＧＭＰ的飞行检查力度，增大药品生产企

业违法的成本，使其按质量要求生产中标基本药物；

（２）加强药品经营企业基本药物配送的日常监管，使

其按ＧＳＰ要求供应中标基本药物；（３）利用药品电子

监管网和基本药物信息条形码，实行中标基本药物

的动态和实时监管。上述措施会加大企业的成本，

因此必须有其他政策工具配合，以提高企业的收益

才可能使生产企业持续运营。

３．４完善基本药物的回款机制，减少回款时间和交易

费用

从安徽省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的设计来看，

基本药物的回款更多的依靠政府干预来解决问题，

还缺少市场机制帮助完善基本药物回款的尝试。因

此，应该重点加强以下工作：（１）根据现在的回款机

制，研究更简化、更便捷、交易费用更低的回款流程；

（２）对于与财政有关的回款机制，要检查药品回款的

及时性，并评价其可持续性；（３）设立基本药物周转

资金，加强货款使用的监管，防止挪用；同时探索基

本药物第三方（银行）支付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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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动态·

联合国启动五年奋斗计划　力争实现可持续环境卫生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１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纽约

总部启动了一项名为“可持续的环境卫生：２０１５年前

的五年奋斗（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Ｓａｎ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Ｄｒｉｖｅｔｏ２０１５）行动计划，以加快实现到２０１５年将全

球无法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基本环境卫生的人口

比例减半的相关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潘基文在致辞中指出，全球现有约１１亿人无法

获得像厕所这样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不得不在露天

便溺；每一天，全世界有５０００多名儿童因为恶劣的

环境卫生和不洁饮用水引发的腹泻而死亡，这是导

致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然而，由此造成

的影响并非仅此而已。腹泻还与营养不良密切相

关，阻碍儿童健康地成长发育，并可造成免疫系统的

薄弱，使儿童更易染上肺炎等致命疾病。与之相反，

良好的环境及个人卫生能够帮助学生提高出勤率和

学习成绩，从而有助于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确保学龄女童获得充足的卫生设施

还可减少辍学率，为促进两性平等做贡献。

潘基文强调，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第七项

是“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其中明确要求到２０１５

年将无法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基本环境卫生的人

口比例减半。这一目标的实现对降低儿童死亡率、

改善孕产妇健康，以及与艾滋病、疟疾和其它疾病作

斗争等其他千年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因此，第６５

届联大在去年１２月通过决议，呼吁会员国支持旨在

落实可持续的环境卫生的全球努力。

潘基文表示，广泛存在的露天便溺问题亟需得

到有效解决，这不但是公共卫生隐患，而且是对个人

隐私和尊严的剥夺。他呼吁各国加强公众宣传教

育，同时展现出更大的政治意愿，出台有针对性的政

策，并提供充足和可持续的资源，以改善全球环境卫

生和安全供水设施。

（来源：联合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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